
王媛媛

7日，一段“粉红野马跑车卡在警示桩

上动弹不得”的视频在温岭网友的朋友圈

疯传，网友们纷纷惊叹：“这哥们要火，车

子开得太牛了！”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如

何发生的？当天，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还

原了事情经过。

“下午4点多，我开车巡逻至温岭海

普佳苑小区路口红绿灯处，远远就看到一

辆粉红色汽车‘跨’在路口的警示桩上，动

弹不得。”温岭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

郭子豪说。

郭子豪立即下车查探情况。驾驶座

上是一名年轻男子，当时，男子显得十分

慌张，看到交警来了，一个劲地喊“救命”。

原来，驾驶座一侧的门因受到撞击变

形，无法打开。郭子豪让男子镇静下来，

以保持车身平衡，同时联系消防、交警事

故中队派人前来增援。

经过救援人员十多分钟的努力，车门

终于被成功打开，男子脱困。

当被问到事故是如何发生的，男子告

诉民警：“我在途经路口时，看了下微信，

没想到车子一下子跑偏了撞向警示桩。

当时一紧张，我又误把油门踩成刹车，车

子就直接爬了上去，下不来了。”

温岭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林贻

高告诉记者，事发路口靠近温岭城区主干

道之一万昌路，当时又恰逢晚高峰临近，

事故一度造成交通拥堵，路口还聚集了围

观群众。

有人认出，这辆车的车主经常在抖音

平台（短视频社交软件）发布动态，“他是

‘网红’，这下更红了”。

“如果取证确认驾驶人因开车时使用

手机，将面临罚款 200 元，记 2 分的处

罚。”林贻高说，同时，车子涉嫌非法改装，

车主将面临恢复车辆出厂原貌、罚款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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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每年春节过后是

求职热潮期，针对各

求职者的招聘诈骗也

进入了活跃期。求职

者在求职时要擦亮眼

睛，提防招聘陷阱。

新华社 曹一 作

“盘活”闲置信用卡？
小心构成犯罪！

通讯员 颜东岳

前不久，胡某偶然从他人口中得知

转卖闲置信用卡有利可图，且稳赚不赔，

加之身边许多朋友都有闲置信用卡，便

决定从他们手中低价收购，然后再转卖

牟利。胡某以每张50元至100元不等

的价格，收购到29张信用卡，再以每张

300元至 600元卖出，共获利1.3万余

元。不料，近日，胡某被法院以妨害信用

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

万元。

那么，对于这种“盘活”他人闲置信

用卡的行为，行为人既不知道别人购买

信用卡的用途，也无法预测别人是否会

用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自己更没

有参与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怎么也会构

成犯罪呢？

解析：
我国刑法第 177 条之一第 1 款第 4

项规定：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

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

用卡，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二)》第30条第5项规定：出售、购买、

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

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应予立案追

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

款第5项规定，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

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 177 条之一第 1 款规定的“数量巨

大”。

与之对应，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

成，并不以信用卡是否闲置、行为人能否

预测该卡是否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以及自身是否参与相关活动作为构

成要件，而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购买

信用卡的行为、是否妨害了信用卡管理。

很明显，胡某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相

关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条件，违反了国

家信用卡管理法规，妨害了国家对信用

卡的管理活动，破坏了信用卡管理秩序，

而且收购的信用卡达29张，属于“数量

巨大”，应依法给予刑事惩罚。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吴笛

“律师您好，我想帮女儿咨询一下婚

姻问题……”3月8日下午，台州市法律援

助中心迎来一位特殊的妈妈。

这位妈妈姓顾（化名），女儿小芸

（化名）自小患有轻微智力障碍。因为

早年离异，顾妈妈独自一人将小芸抚养

长大，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顾妈妈一

直有个心愿，希望女儿能够有一个幸福

的家庭。

7年前，顾妈妈终于如愿以偿。在朋

友的介绍下，小芸与邻村的阿强（化名）喜

结连理。阿强的家庭条件虽然不尽如人

意，但婚后对小芸的照顾还算周全，小俩

口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看到女儿终

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顾妈妈也放下

了心。

可是，随着经济条件不断好转，阿强

对于照顾妻子颇有微词。今年，阿强更是

吵着闹着要和小芸离婚，态度非常坚决。

顾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将女儿养

大成人，并且有了家庭，眼看着生活有了

起色，阿强突然提出离婚，让母女俩的生

活再次陷入了绝望。

无奈之下，小芸妈妈找到了台州市法

律援助中心，希望能够得到法律上的

帮助。

“如果离婚，阿强是不是需要给女儿

生活补偿？”顾妈妈咨询道。

当天，在援助中心值班的浙江硕晖律

师事务所陈丽律师接待了顾妈妈。听完

顾妈妈的叙述，陈丽律师解释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

住房等个人财产中予以适当帮助。具体

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

判决。”据此，为保障离婚后小芸基本生活

条件，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离婚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阿强给予

小芸适当经济帮助。

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

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

基本生活水平。小芸身体患有轻微智力

障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也没有财产维

持生活，如离婚阿强需要对小芸予以经济

上帮助。

听完援助律师的答复后，顾妈妈终于

松了口气，也对今后的生活有了底气。

智力障碍者遭婚姻“七年之痒”
法援律师：离婚后丈夫需适当给予经济帮助

“野马”脱缰，街头“跨栏”
开车看微信，“网红”车主将面临处罚

招聘陷阱


